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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 

第一条  合同构成 

本附加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附加险”）须附加于融盛
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类互联网专属的手术医疗意外保

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”）。凡涉及本附加险的约定，均

应采用书面形式。 

保险责任 

第二条  保险责任 

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在医疗机构住院接受保险单载

明的相应等级或类型的手术治疗或介入诊疗，自进入手术室

接受术前准备工作（例如麻醉诱导）至该次手术治疗结束期

间发生医疗意外(包含由麻醉引起的意外)，并在特定期间内

以该次医疗意外为直接、完全原因导致约定并发症的，保险

人按该项手术并发症所对应的分项保险金额给付手术并发

症保险金。 

被保险人因同一医疗意外导致一项或者多项并发症的，

保险人给付各项手术并发症保险金之和，但累计给付的金额

不超过保险单载明的手术并发症保险金额。 

责任免除 

第三条  责任免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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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存在所选择手术并发症项

目中的一种或多种，保险人对已存在的并发症项目不承担给

付保险金责任； 

（二）同主险条款中的“责任免除”，但属于本附加险

合同保险责任范围的除外。 

保险金额 

第四条  保险金额 

本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

的最高限额，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协商确

定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 

保险期间与续保 

第五条  保险期间 

除另有约定外，本附加险的保险期间与主险保持一致，

最长不得超过一年。 

第六条  非保证续保 

本保险合同为非保证续保合同。保险期间届满，投保人

需要重新向保险人申请投保本产品，并经保险人同意，交纳

保险费，获得新的保险合同。 

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

第七条 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

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，应提交以

下材料，确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，亦应提供其

他能够证明保险事故发生的合法有效的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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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保险金给付申请书； 

2. 保险单； 

3. 被保险人有效身份证件、保险金申请人身份证明； 

4. 保险人认可的机构（包括医疗机构）出具的医疗意

外事故证明； 

5. 实施手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住院病历、诊断证明、

手术证明及其他医疗证明材料； 

6. 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、

原因、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； 

7. 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，还应提供授权委

托书原件、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。 

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，导致保险人无法核

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，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

保险金的责任。 

在保险人的理赔审核过程中，保险人有权在合理的范

围内对被保险人进行医疗检查。 

其他事项 

第八条  其他约定 

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

为准；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主险

条款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条款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条款

无效，本附加险条款亦无效。 

释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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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本附加险涉及下列术语时，适用以下释义： 

（一）医疗机构 

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定点医疗机构，未约定定点

医疗机构的，则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

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，但不包括主要作为诊所、康

复、护理、休养、静养、戒酒、戒毒等或类似的医疗机

构。该医疗机构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理规则设置

标准的医疗设备，且全天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

院提供医疗及护理服务。 

（二）住院 

指被保险人入住医院的正式病房接受治疗，并正式办

理入出院手续，但不包括下列情形： 

1.被保险人入住医院的门（急）诊观察室、家庭病床

（房）； 

2.被保险人入住康复科、康复病床（房）或接受康复治

疗； 

3.被保险人住院期间一日内未接受与入院诊断相关的检

查和治疗，或一日内住院不满24小时，但遵医嘱到外院接

受临时治疗的情形除外； 

4.被保险人未达到入院标准而办理入院手续，或已达到

出院标准而不办理出院手续； 

5.被保险人住院体检； 

6.挂床住院及其他不合理的住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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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床住院指办理正式住院手续的被保险人，在住院期

间每日非24小时在床、在院，包括在住院期间连续5日无任

何治疗，只发生护理费、诊疗费、床位费的情况。 

（三）家庭病床 

指对符合住院条件、需要连续治疗，但因本人生活不

能自理或行动不便，到医疗机构住院有困难，需医护人员

上门提供服务的患者，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乡镇卫生

院）在其家中或养老机构设立病床，并指定医护人员定期

查床、治疗、护理，同时在特定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

种基层卫生服务形式。 

（四）手术 

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使用手术器械在人体局部进

行操作，以去除病变组织、修复损伤、移植组织或器官、植

入医疗器械、缓解病痛、改善机体功能或形态等为目的的诊

断或者治疗措施。本保险合同约定的手术范围仅限于按照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《手术

分级目录》中列明的手术项目。 

（五）介入诊疗 

指依靠医学影像设备的引导，利用穿刺和导管技术对疾

病进行诊断和治疗；或是在放射诊断学中，通过摄入含原子

序数高的元素的物质，在欲诊断的体内部位摄取放射照片以

供医学诊断。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介入诊疗范围仅限于《国家

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心血管疾病介入等4个介入类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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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函〔2019〕828

号）中列举的介入诊疗技术。 

（六）医疗意外 

指在接受手术治疗或介入诊疗过程中，由于下列原因导

致被保险人人身损害的事故： 

1. 被保险人病情异常或体质特殊造成不良后果； 

2. 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，发生无法预料或不能防

范的不良后果； 

3. 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； 

4. 非医疗机构原因导致的断电、断水或手术医疗设备突

发性故障造成不良后果。 

（七）麻醉引起的意外 

指手术期间由于麻醉操作、麻醉药物的作用、手术的不

良刺激（例如神经反射）导致的医疗意外及其并发症。 

（八）手术并发症 

指该种疾病的发生是在应用手术（包括介入诊疗）治疗

某一种原发病即基础病的过程中，由于手术创伤的打击，机

体抵御疾病能力减退，机体特异质，或机体解剖变异等，或

其他由手术所带来的身体综合因素改变，使机体遭受新的损

害。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必须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： 

1. 由于病情或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的难于预料或难于

防范的； 

2. 按照正常的技术规范操作，在现有医疗科学技术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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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下仍然难于避免或难于防范的。 

（九）特定期间 

指自被保险人接受该手术治疗之日起算的一个期间，

具体日数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，

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若本保险合同未约定，则以三十日为

准。 

（十）保险金申请人 

被保险人生存状态下保险金申请人是指被保险人本

人，如被保险人身故则保险金申请人是指受益人或依法享

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他自然人。 

 

 

 

 

 
 


